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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46
2,844
2

12,009,894,550
11,742,289,145
267,605,405
57.9527
56.6614
1.29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光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陈建光先生、执行董事白小虎先生、非执行董事郎加先

生出席了会议；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力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嘉宁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国萍女
士、职工代表董事闫爱中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常琦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1,575,920
265,196,204

11,976,772,124

比例（%）
99.7384
99.0997
99.7242

反对
票数

29,529,625
2,409,201
31,938,826

比例（%）
0.2515
0.9003
0.2659

弃权
票数

1,183,600
0

1,183,600

比例（%）
0.0101
0.0000
0.0099

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582,220
265,196,204

11,975,778,424

比例（%）
99.7300
99.0997
99.7159

反对
票数

30,371,225
2,409,201
32,780,426

比例（%）
0.2586
0.9003
0.2729

弃权
票数

1,335,700
0

1,335,700

比例（%）
0.0114
0.0000
0.0112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1,590,320
265,196,204

11,976,786,524

比例（%）
99.7386
99.0997
99.7243

反对
票数

29,316,125
2,409,201
31,725,326

比例（%）
0.2497
0.9003
0.2642

弃权
票数

1,382,700
0

1,382,700

比例（%）
0.0117
0.0000
0.0115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465,520
265,196,204

11,975,661,724

比例（%）
99.7290
99.0997
99.7150

反对
票数

30,175,925
2,409,201
32,585,126

比例（%）
0.2570
0.9003
0.2713

弃权
票数

1,647,700
0

1,647,700

比例（%）
0.0140
0.0000
0.0137

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326,220
265,196,204

11,975,522,424

比例（%）
99.7278
99.0997
99.7138

反对
票数

30,326,925
2,409,201
32,736,126

比例（%）
0.2583
0.9003
0.2726

弃权
票数

1,636,000
0

1,636,000

比例（%）
0.0139
0.0000
0.0136

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09,234,399
265,196,204

11,974,430,603

比例（%）
99.7185
99.0997
99.7047

反对
票数

31,434,246
2,409,201
33,843,447

比例（%）
0.2677
0.9003
0.2818

弃权
票数

1,620,500
0

1,620,500

比例（%）
0.0138
0.0000
0.0135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786,620
265,196,204

11,975,982,824

比例（%）

99.7317
99.0997
99.7176

反对

票数

29,712,125
2,409,201
32,121,326

比例（%）

0.2530
0.9003
0.2675

弃权

票数

1,790,400
0

1,790,400

比例（%）

0.0153
0.0000
0.0149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426,120
265,196,204

11,975,622,324

比例（%）
99.7286
99.0997
99.7146

反对
票数

29,749,025
2,409,201
32,158,226

比例（%）
0.2533
0.9003
0.2678

弃权
票数

2,114,000
0

2,114,000

比例（%）
0.0181
0.0000
0.0176

1.09议案名称：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1,272,120
265,196,204

11,976,468,324

比例（%）
99.7359
99.0997
99.7217

反对
票数

29,546,325
2,409,201
31,955,526

比例（%）
0.2516
0.9003
0.2661

弃权
票数

1,470,700
0

1,470,700

比例（%）
0.0125
0.0000
0.0122

1.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A股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10,550,520
265,196,204

11,975,746,724

比例（%）
99.7297
99.0997
99.7157

反对
票数

29,821,625
2,409,201
32,230,826

比例（%）
0.2540
0.9003
0.2684

弃权
票数

1,917,000
0

1,917,000

比例（%）
0.0163
0.0000
0.0159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回购公司H股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702,413,634
266,131,405

11,968,545,039

比例（%）
99.6604
99.4492
99.6557

反对
票数

36,529,601
1,474,000
38,003,601

比例（%）
0.3111
0.5508
0.3164

弃权
票数

3,345,910
0

3,345,910

比例（%）
0.0285
0.0000
0.02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2

议案名称

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
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

让的相关安排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办理本次回购A股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关于授权回购公司H股股份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
292,860,620
291,866,920
292,875,020
291,750,220
291,610,920
290,519,099
292,071,320
291,710,820
292,556,820
291,835,220
283,698,334

比例（%）

-
90.5081
90.2010
90.5126
90.1650
90.1219
89.7845
90.2642
90.1528
90.4142
90.1912
87.6765

反对

票数

-
29,529,625
30,371,225
29,316,125
30,175,925
30,326,925
31,434,246
29,712,125
29,749,025
29,546,325
29,821,625
36,529,601

比例（%）

-
9.1261
9.3862
9.0601
9.3258
9.3725
9.7147
9.1825
9.1939
9.1312
9.2163
11.2894

弃权

票数

-
1,183,600
1,335,700
1,382,700
1,647,700
1,636,000
1,620,500
1,790,400
2,114,000
1,470,700
1,917,000
3,345,910

比例（%）

-
0.3658
0.4128
0.4273
0.5092
0.5056
0.5008
0.5533
0.6533
0.4546
0.5925
1.03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
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徐骁睿、纪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6-00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盈利，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2025年房地产业务亏损，同时存货、固定资产、投资
性房地产等各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此外，受建筑行业下行影响，公司收入有所下滑。

2026年，随着房地产业务资产处置工作的基本完成，公司将逐步摆脱房地产业务业绩亏损的拖
累，结合“十五五”规划和业务结构调整战略，围绕“一核心、两主体、五特色”多元化业务体系建设，谋
划科技产业项目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辟新赛道、打造新引擎，助力公司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期业绩水平。

公司将严格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加快推进财
务核算工作，尽快在规定期限内披露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最终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书

面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于2026年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4名，
实际出席董事14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相关职务调整的议案》
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

止，同时解聘其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钟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

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钟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阮惠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

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阮惠仙女士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解聘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解聘王振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其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5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
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相关职务调整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聘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聘任周钟山先生为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同时解聘其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将按照《证券法》及相关
监管要求为周钟山先生办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手续。周钟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1。

二、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
因职务调整，周钟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聘任阮惠仙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公司将按照《证券法》及相
关监管要求为阮惠仙女士办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手续。阮惠仙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
详见附件2。

阮惠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熟悉证券法律法规和规则，具
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附件1：
周钟山先生简历
周钟山先生，1974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经济师，中共党员。周钟山先

生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1998年 2月加入公司，历任南昌营业部总经理、南昌分公司
（筹）负责人、江西分公司总经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规划发展部总经理、公司战略执行总监、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等职务，曾兼任深圳市长城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财务负责人，兼任长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长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周钟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件2：
阮惠仙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
阮惠仙女士，1982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会计师，全球特许管理会

计师（CGMA），中共党员。阮惠仙女士 2003年 7月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历任苏州营业部财务负责
人、财务部分支机构管理部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公司财务总监
等职务及公司职工监事，曾兼任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财务部总经理，兼任长证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阮惠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19层
电话：0755-83516072
传真：0755-83516244
电子信箱：cczqir@cgws.com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6-003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哈

承姝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6,768,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889%，其中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6,643,853股，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125,000股，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为无限
售流通股；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陈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5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714%，均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古凯男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07%，均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为无限售流
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 com. cn）披露了《深圳中科飞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因
个人资金需求，哈承姝女士、陈鲁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通过股权激
励计划获得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不超过125,000股、62,500股股份，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
别不超过 0.0357%、0.0178%；因个人资金需求，古凯男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
超过9,375股股份，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27%。上述减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2026年1月16日，哈承姝女士和陈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了公司股份125,
000股、62,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0.0357%、0.0178%；古凯男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37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2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6年 1月 6日至 2026年 1月 15日，哈承姝女士和陈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分别减持 125,

000股、62,500股股份，本次减持后，哈承姝女士、陈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21.04%减
少至20.9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21.04%
20.99%

是□ 否R

是□ 否R

公司于近日收到哈承姝女士、陈鲁先生和古凯男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现
将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哈承姝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768,853股

4.7889%
IPO前取得：16,643,853股
股权激励取得：12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鲁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250,000股

0.0714%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古凯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7,500股

0.0107%
股权激励取得：37,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哈承姝

陈鲁

苏州翌流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小纳光实验室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6,768,853
250,000

37,800,963

18,855,937

73,675,753

持有比例

4.7889%
0.0714%
10.7952%

5.3849%

21.040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翌流明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翌流明”）
持有公司10.7952%的股份，陈鲁、哈承姝
夫妇合计持有苏州翌流明100%股份；深
圳小纳光实验室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小纳光”）持有公司 5.3849%
股份，苏州翌流明为小纳光执行事务合
伙人，陈鲁、哈承姝夫妇通过苏州翌流明
对小纳光享有控制权；同时，陈鲁、哈承
姝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0.0714%、4.7889%

股份。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哈承姝

2025年11月22日

125,000股

2026年1月6日～2026年1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125,000股

170.08～188.00元/股
2,231.0466万元

已完成

0.0357%
不超过：0.0357%
16,643,853股

4.7532%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陈鲁

2025年11月22日

62,500股

2026年1月7日～2026年1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62,500股

179.00～188.00元/股
1,141.0000万元

已完成

0.0178%
不超过：0.0178%

187,500股

0.053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古凯男

2025年11月22日

9,375股

2026年1月6日～2026年1月16日

集中竞价减持，9,375股

170.00～205.00元/股
174.6143万元

已完成

0.0027%
不超过：0.0027%

28,125股

0.0080%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哈承姝

陈鲁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不适用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苏州翌流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小纳光实验室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20594088003504F
□ 不适用

R91440300MA5DAP4E0T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6日至2026年1月15日，哈承姝女士、陈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分别减持125,000

股、62,500股股份，本次减持后，哈承姝女士、陈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21.04%减少
至20.9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哈承姝

陈鲁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苏州翌流明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小纳光实验
室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1,676.8853

25.0000

3,780.0963

1,885.5937

7,367.5753

变动前
比例（%）

4.79

0.07

10.80

5.38

21.04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664.3853

18.7500

3,780.0963

1,885.5937

7,348.8253

变动后比例
（%）

4.75

0.05

10.80

5.38

20.99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明）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1/6- 2026/
1/9

2026/1/7- 2026/
1/15

/

/

--

资 金 来 源
（仅 增 持 填

写）

不适用

不适用

/

/

--
注：1、上表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
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招商瑞联1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招商瑞联 1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代码：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A：015268
招商瑞联1年持有期混合C：015269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投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1年，在1年最

短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基金份额申购确

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
同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次年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相应基金份
额在最短持有期内不可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最短持有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办理赎
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8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
约定程序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基金的信息披露”之“（七）临时报告”的约定：“本基金发生重大事
件，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在2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并登载在规定报刊和规定网站上。前款所称
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下列事件：……24、
本基金发生连续 30、40、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时；”

截至 2026年 1月 15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3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
形。

若截至 2026年 2月 12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连续 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
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
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投资者可以登录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
com）或拨打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
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关于下调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长盛元增利货币

02573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6年1月16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如果以0.70%的管理费计算的
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以
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
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况消除后，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率恢复至0.70%的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管

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产品暂估净收益、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

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3、风险提示：本产品为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
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且不同类型的基
金风险收益情况不同，投资人既可能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
失。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
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本公司提
醒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在了解产品情况、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理性判
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申万菱信天天增

026122
2025年12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
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1月18日
根据《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年的管理费
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年，以
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
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因发生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1月18日起将本基金管

理费率调整为0.3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情况消除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关注。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

mu.com）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本基
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 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
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年9月5日下发的[2017]13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
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下发的[2013]13号《关于发
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停
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26年01月16日起对本公司旗下
基金（ETF基金除外）所持有的以下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以下停牌股票复牌且

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股票代码

301171
股票名称

易点天下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或
400-6788-533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17日

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调整及恢复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

025515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阳光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1月16日
2026年1月17日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
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
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的管理费。”

2026年1月16日出现上述情形，故基金管理人下调管理费为 0.25%。
2026年1月17日上述情况已消除，故基金管理人恢复管理费为 0.9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拨打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88）了解详情，或登录本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pf.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阅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购
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者请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充分认
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测评，在了解基金情况、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基金。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为客观反映基金公允价值，自2026年1月16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基金（ETF除外）持有的停牌股票“易点天下”（证券代码：301171）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同时，对ETF联接基金持有的标的ETF，在其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

述股票的调整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旗下基金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

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

解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任职日期

首席信息官
安晔

2026年1月16日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1995年8月加入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在北京分行信息技术部、总行信息技术部北京开发中
心任职；2005年9月加入建信基金管理公司，一直从事信息技术工作，历任基金运营部副总
监、信息技术部副总监（主持工作）、信息技术部总监、信息技术部总经理等职务，2017年11

月起任公司信息技术总监。

中国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硕士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我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我公司将按相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26 证券简称：坤彩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福建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及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相关责任人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及对谢秉昆、方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6〕2号）（以下简称《决定》），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的主要内容
2024年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延迟转固、少计提折旧，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

——固定资产》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2024年公司珠光业务部分型号产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准
确，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上述两个事项导致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相关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

公司的上述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以下简称《信披办
法》）第三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谢秉昆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方飞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未
能勤勉尽责，根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谢秉昆、方飞对公司前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福建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
施，对谢秉昆、方飞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公司应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相关责任人应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提高公司财务核算水平和规范运作
意识，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公司及上述人员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福建证监局
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二、公司相关说明及采取的措施
收到上述《决定》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决定》指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福建证监局的

要求，认真吸取教训，深刻反思、严肃整改，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整改工作并提交整改报告。
后续，公司将切实加强对《信披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提高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类
似情况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